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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英文版本為依歸；中文版純作參考之用 
 

細則 

 

  

第一條： 入會 
 
 

1.1         申請 
 

1.1.1 任何類別的學會會員之候選人應以正式表格向學會的名譽秘書遞交申請。申請表應附有      

第一年的會費和註册費，當適用時。 

 

1.1.2      對於專業會員或準會員的會籍申請，應由學會的專業會員和/或資深會員，共兩名人士的 

             認可，其中一名應作爲提案人，並就候選人是否適合作爲學會會員提出書面聲明。另一名 

             認可人應爲附議者。每位認可人均應保證候選人的品格、執業方法、經驗和資歷符合會章 

             規定。 
 

1.2        專業會員 

 

 專業會員必須完成至少兩年的園境建築工作經驗，其中一年必須在香港工作，並且通過   

學會的專業實踐考試或經理事會認可並列在本細則第 10 條中的國家級學會的專業會員     

考試、或根據《園境師 註冊條例》（第 516 章）成爲由香港園境師註册管理局認可的註冊          

園境 師，而獲得的園境建築專業地位。 

 

1.3        名譽會員 

 

 名譽會員應由專業會員、資深會員或名譽會員向理事會提名。理事會應對每項此類提名進

行審查，然後對被提名為名譽會員的候選人進行投票。選舉必須得到理事會三分之二贊成

票表決通過。每個學會年度不得推選超過兩名名譽會員。 

 
1.4        資深會員 

  

 資深會員應至少具有十五年的專業經驗且當中在香港的專業經驗應不少於七年。資深會員

應當在香港的以下一個或多個領域作出了貢獻：園境研究工作、教育、出版和對學會的   

服務。只有專業會員才可成為資深會員，而晉升為資深會員可經由理事會贊同資深會員   

委員會向名譽秘書作出的推薦。 

 
1.5         準會員 

 

 準會員應從認可的課程以及理事會批准的其它課程畢業,這些課程已在本細則第 8 條中列

出。 

 

1.6         畢業生會員 

 

 畢業生會員應從大學或大專院校獲得園境建築的高級文憑或高等教育，及其他經學會承認

但未經學會認可的課程畢業，這些課程已在本細則第 9 條中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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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學生會員 

 

 學生會員應正在就讀園境建築及其他經理事會批准及在本細則第 8 條和第 9 條中列出的   

全日制或非全日制課程。 

 

1.8         附屬會員 

 

 附屬會員不需具園境建築/設計的專業資格，但應受僱於相關界別，並且應表現出對園境  

事務的興趣，例如園境科學、園境管理、園境承包、園境供應、建築、工程、規劃等。 

 

1.9         退休會員 

 

 打算退休的資深會員或專業會員應向名譽秘書提出書面申請，並充分說明其情況以使理事

會能夠同意其退休會員的身份。 

 

1.10      註冊執業所 

              註冊執業所應當為提供園境建築、園境設計、園境規劃或園境管理服務的執業所或辦事處。

該執業所或辦事處應至少有一位負責人或董事是專業會員或資深會員。該位擔任專業會員

或資深會員的主事人或董事應對該執業所或辦事處執行的園境建築工作負有全部法律、   

管理及財務責任。 
 

1.11       認可樹藝師 

              認可的樹藝師應符合接納成為“香港園境師學會認可樹藝師申請表”中載列的最低學術    

資格及工作經驗的要求並且通過香港園境師學會的認可樹藝師監管小組的考核。 
 

1.12       退會 

 

1.12.1 任何類別的學會會員（包括註冊執業所）均可以書面退會通知致函名譽秘書並寄到通訊   

地址後退會。 

 

1.12.2 學會的任何會員均不得在接受紀律程序或當理事會認為該會員有可能接受紀律程序時從   

學會退會。 

 

1.13       其他規定 

 

1.13.1 任何會員的年度會費在到期後六個月內仍未繳付，其會籍將被自動終止。會籍被終止的會

員的姓名將會被公佈在學會的網站或新聞通訊上。 

 

1.14        投訴和紀律行動 

 

1.14.1 名譽秘書在得知任何投訴或任何紀律事件後應通報理事會。呈交理事會的投訴應以書面   

形式交給名譽秘書並由投訴人簽署。投訴人應闡述支持投訴說法的所有事實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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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2 如學會的會員作出了以下一項或多項不當行為，理事會應有權懲戒、暫停或開除該會員，

通知香港園境師註册管理局，並向該會員收取費用： 

 

1.14.2.1              該會員故意違反了學會的規定，包括在專業行為守則中的規定。 

 

1.14.2.2              會員的行為致使其在專業上或其他方面不適合作為學會的會員。 

 

1.14.2.3            會員導致學會的聲譽嚴重受損。 

 

1.14.2.4            會員被法庭判處犯罪。 

 

1.14.3 除非會員的不當行為是根據專業行為守則中規定的清晰的程序經過公平的調查得出的，   

否則理事會不得進行第 1.14.2 條中引述的行動。 

 

1.14.4 除非有問題的會員就針對其作出的不當行為指控得到了為自己辯護的機會，否則理事會   

不得進行第 1.14.2 條中引述的行動。 

 

1.14.5 如代表任何註冊執業所的主事人或董事根據第 1.14.2 條被作出紀律行動，則該註冊執業所

將會被自動從註冊職業所名錄中移除。 

 

1.14.6 學會保留對前會員的活動進行質詢並調查任何前會員在其仍屬於學會會員期間所作出的   

行為的權利。 

 

1.15       上訴 

 

1.15.1  申請會員資格被拒絕的任何候選人均可以書面通知寄到學會的註册地址向理事會提出上訴。

提出上訴後，理事會應在下一次理事會會議上對任何上訴作出決定。理事會對有關上訴的

決定應為最終決定。 

 

1.15.2 任何會員在收到理事會有關紀律調查的決定後均可以將書面通知寄到學會的註冊地址向   

理事會提出上訴。理事會應組成一個小組來審核上訴事項。審核小組向理事會作出的建議   

若被理事會所接納，應被視紀律調查的最終決定。 

 

1.16       恢復會籍 

 

1.16.1 當一位人士的會員資格因未能繳納年度會費或因其退會而被終止，該人士會員資格的恢復

均應採用與最初接納會員資格相同的方式，並需繳納相當於一半年費的額外行政費。 

   

1.16.2   恢復因紀律程序而被終止的任何類型的會員資格的必須經過理事會針對其作出紀律行動之後

的事件進行的審查。如該等審查的結果是准許恢復會員資格，再次獲得會員資格應採用與

最初接納會員資格相同的方式，並需繳納將被另行決定的額外行政費。 

 

1.17        證書，級別和會員類別的標識 

 

1.17.1 每位被學會接納爲專業會員、資深會員和名譽會員均應獲得一張適合其類別並載有其       

姓名、當選日期和會員編號的學會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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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2 每位被學會接納爲專業會員和資深會員均應收到適合其類別並有其姓名和會員編號的學會

官方印章。 

 

1.17.3 學會頒發的任何證書或印章應歸學會所有，但可由當時的會員保存。除非理事會另有       

決定，否則證書和印章應在持有人停止成為會員後退還給學會。 

 

1.17.4 除專業會員、名譽會員、資深會員和認可樹藝師，其他任何會員均不得在信件、卡片、   

簽名或其他位置或以其他方式與其姓名一起使用香港園境師學會的指定稱號，除非得到了

理事會的特別批准。只有以下類別的會員才可以使用香港園境師學會的指定稱號： 

   

類別 指定稱號 
會長 PHKILA 

上任會長 PPHKILA 

專業會員 HKILA 

名譽會員 HonHKILA 

資深會員 FHKILA 

認可樹藝師 AA 

 
第二條：費用 
 

2.1   年度會費 

 

2.1.1   每種會員類別的年度會費應在週年會員大會期間釐定。名譽秘書應在週年會員大會之後向    

所有會員發出書面通知收取欠費。年度會費應為本學會會章所載的財政年度，即 4 月 1 日

至次年 3 月 31 日繳付。 

 

2.1.2 如任何年度會費在到期後三個月內未能繳付，將會加徵一筆 5%的附加費。 

 

2.2 註冊費 

 

2.2.1  每種會員類別的註冊費應由理事會釐定。 

 

2.3 認可樹藝師費用 

 

2.3.1 認可樹藝師的申請費和年度會費應由理事會釐定。 

 

 
第三條：理事會 
 

3.1           理事會的權力 

  

 3.1.1     理事會應審議、報告及執行學會的政策、法規和行政管理、實行學會的投票表決事項、   

成為學會所有資産的托管人、通過預算、批准候選人提名、設立和廢除委員會、授予獎項

和表彰、擁有解釋學會會章、細則、專業行為守則及任何其他管理規範文件的最終權力、

制定計劃和活動、建議並執行已批准的政策、如需要，邀請或聯繫組織的有表決權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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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表決權參與者入理事會作擔任爲委員會主席或代表，及執行其他理事會的慣常職能或其

成員指派的職能。  

 

 

3.1.2       理事會應安排由應當是註冊會計師的核數師對學會的賬目進行年度審查。 

 

3.1.3          理事會包括學會領導人員、前會長、三名在週年大會中選出的理事會成員及此細則所列之 

              所有委員會主席。所有理事會會員須為香港居民。理事會之所有成員須為專業會員或資深 

              會員或準會員或退休會員，惟理事會中專業及資深會員應佔大多數。  

 

3.1.4           理事會的任何成員均可以通過書面通知理事會的方式辭職。 

  

3.1.5          如資深會員或專業會員加入理事會的時間不少於兩年，其便有資格在滿兩年後競選會長。    

會長的任期為兩年。如果在現任會長任期第二年底缺少會長職位的提名，則現任會長的任

期可再延長兩年。該人士不可以再繼續擔任會長直到其上一個任期完結後已超過四年。 

 

3.1.6           如會長過世或辭職，兩位副會長當中的一位應當選為會長接替過世或辭職的會長的職位。   

會長職位的任 何繼任者的委任應在下一個週年會員大會上終止。雖然如此，該名繼任會長

職位的人士有權在同一個週年會員大會上被立即選任為會員。 

               

3.1.7          副會長的任期為兩年。如果在現任副會長任期第二年底缺少副會長職位的提名，則現任副

會長的任期可再延長兩年。該人士不可以再繼續擔任副會長直到其上一個任期完結後已超

過四年。 

 

3.1.8           如任何一位副會長過世或辭職，可以從理事會會員中選任一位接替過世或辭職的副會長的   

職位。副會長職位的任何繼任者的委任應在下一個週年會員大會上終止。雖然如此，該名

繼任副會長職位的人士有權在同一個週年會員大會上被立即選任為副會長。 

 

3.1.9           名譽司庫和名譽秘書的任期為兩年。如果在現任名譽司庫或名譽秘書任期第二年尾缺少名

譽財務主管或名譽秘書職位的提名，則現任名譽司庫或名譽秘書的任期可再延長兩年。該

人士不可以再 繼續擔任名譽司庫或名譽秘書直到其上一個任期完結後已超過四年。 

 

3.1.10        如名譽司庫或名譽秘書過世或辭職，理事會應從學會具資格的會員中選任或委任一位接替

過世或辭職的名譽司庫或名譽秘書的職位。名譽司庫或名譽秘書職位的任何繼任者的委任

應在下一個週年會員大會上終止。雖然如此，該名繼任名譽司庫或名譽秘書職位的人士有

權在同一個週年會員大會上被立即選任為名譽司庫或名譽秘書。 

 

 

3.2         會議和投票 

 

3.2.1 理事會會議通常在每個學會年度期間每月舉行一次。理事會會議的形式可以是會面、視頻

會議或電話會議。 

 

3.2.2 月度理事會會議的法定人數應由不少於五名理事會成員組成。法定人數應至少包括一名   

學會的領導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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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理事會會議或特別理事會會議應由會長主持。如會長無法出席，則由副會長中的任何一位

主持。如副會長無法出席，則由名譽秘書主持。 

 

3.2.4 不能出席理事會會議的任何理事會成員可以由出席該會議的代理人代表出席。計算會議   

法定人數時不應包括代理人所代表的缺席理事會成員。代理人就決議作出的投票應計入其

所代表的缺席理事會成員。 

 

3.2.5 在理事會會議之間，任何理事會成員可以通過向名譽秘書提交載有擬在會議上討論事項的

書面要求請求召開特別理事會會議。書面要求需由另外兩名理事會成員簽署支持。特別   

理事會會議的日期、時間、地點應由榮譽秘書確定並提前至少十四天通知全體理事會成

員。 

 

3.2.6 未能在理事會會議上經友好協商達成共識的事項可以通過投票表決。得到三分之二大多數

贊成票的動議應被視為通過。 

 

3.2.7 任何理事會成員可以就需要緊急決議的緊急事件請求進行電子郵件表決。該請求需要向   

名譽秘書提交載有擬投票事項的書面申請。該請求須由另外兩名讚成該電子郵件投票事項

的理事會成員簽署。電子投票表決的截止時間應由名譽秘書決定，但無論如何表決期不應

少於 48 小時。得到不少於 三分之二贊成的動議應被視為通過。 

 

3.3 增選會員 

 

 如委員會主席職位在週年會員大會上未獲選任，理事會可以委任增選其他會員來擔任委員  

會會長的職位。理事會亦可以不時增選其他會員加入工作組、委員會或小組以協助理事會

履行職責。 

 
 
第四條：委員會 
 

4.1 任命 

              理事會應任命所有成員，並填補委員會和工作組的所有空缺，並指定其主席。委員會主席

的委任應得到不少於三分之二理事會成員的贊成。委員會成員的任期應在周年會員大會   

屆滿。每個委員會應由不少於三名學會會員組成。 
 

4.2 委員會記錄 

               每個委員會應保留其經驗證的會議記錄，並可供在週年會員大會上審閱。 
 

4.3 教育委員會 

 

 其職權範圍為： 

 

4.3.1 思量、執行並向理事會報告與園境建築教育有關的事宜以促進專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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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組織和監督學會的專業實踐考試，包括制定和處理參加考試的要求和程序、任命考官委員

會和/或評審員委員，並將所有考生考試的推薦結果提交理事會批准。 

 

4.3.3 就學會各種會員類別所需的學歷要求進行組織、監督並向理事會提供建議，包括建立認可

課程清單。 

 

4.3.4 監督並向理事會建議園境建築畢業生和本科生培訓的可行性。 

 

4.3.5 向理事會提供有關委員會工作的年度報告，包括載有該年度收入和支出的財務報告，以及

包括在學會年度預算中有待批準的來年財務預測。 

 

4.4 典禮和活動委員會 

 

 其職權範圍為： 

 

4.4.1  提出、建議並向理事會報告與園境建築有關並即將來臨的社交活動和典禮。 

 

4.4.2 組織和實行理事會批准的活動和典禮，包括設立週年晚宴小組委員會以安排在每年第四季

度左右舉行的週年晚宴。 

 

4.4.3  監察和建議所有擬議和已實行的典禮的成本和支出。 

 

4.4.4 向理事會提供年度報告，包括委員會組織的活動和典禮清單、年度收入和支出財務報告，

以及包括在學會年度預算中有待批準的來年財務預測。 

 

4.5 公共事務委員會 

 

 其職權範圍為： 

 

4.5.1 如會章宗旨所述，向政府、其他同類行業和公衆推廣園境建築專業。 

 

4.5.2 代表學會對園境建築相關事情的看法。 

 

4.5.3 提高對園境建築議題的意識。 

 

4.5.4 組織學會的獎項計劃並在社區中廣泛宣傳。 

 

4.5.5 針對委員會的工作提交一份年度報告給理事會，報告包括年內的收入和支出財務報告，   

以及包括在學會的年度預算中有待批準的來年財務預測。 

 

4.6 出版委員會 

 

 其職權範圍為： 

 

4.6.1 製作新聞通訊關於學會事務、活動以及任何會員感興趣的園境事項的最新資訊，通常每年

發布兩至三次新聞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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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通常每隔一到兩年出版一次《園林》期刋。 

 

4.6.3 通過在本地及海外發行的出版物來促進園境專業的發展，並使其出版物達到專業期刊的   

標準。 

 

4.6.4 向理事會提供有關委員會工作的年度報告，包括該年度的收入和支出的財務報告，以及   

包括在學會年度預算中有待批準的來年財務預測。 

 

4.7 執業委員會 

其職權範圍為： 
 

4.7.1 審議並向理事會報告與園境建築執業有關的事項。 

 

4.7.2 制定專業能力標準並就如何實現該標準向會員提供建議以促進其達至最高標準。 

 

4.7.3 監管事業行爲守則及有關紀律程序的執行並向理事會作出修改推薦以確保文件的有效性。 

 

4.7.4 根據專業行為守則和有關紀律程序就由名譽秘書轉遞的針對會員或註冊執業所提出的投訴

進行接收、審閱和調查，推薦理事會組建調查委員會、紀律委員會或上訴委員會進行必要

的處理，並盡快解決有關投訴。 

 

4.7.5 向理事會提供有關委員會工作的年度報告，包括該年度的收入和支出的財務報告，以及   

包括在學會年度預算中有待批準的來年財務預測。 

 

4.8          登記委員會 

 

 其職權範圍為： 

 

4.8.1 根據會章和細則規定審查個別的申請成為每種會員類別。 

 

4.8.2 根據會章和細則的規定審核註冊執業所的申請。 

 

4.8.3 保留和更新“會員登記冊”，其中應包括每種會員類別並應保留不成功申請的記錄。 

 

4.8.4 保留和更新“執業所登記冊”。  

 

4.8.5 將所有建議提交給理事會批准。 

 

4.8.6 有需要時向理事會報告會員統計和數據。 

 

4.8.7 向名譽秘書和名譽司庫提供已批准的“會員登記冊”和“執業所登記冊”。 

 

4.8.8  就個人註册申請和執業所註册申請事項分別向教育委員會和執業委員會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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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認可樹藝師監管小組 

 其職權範圍為： 
 

4.9.1  保留並更新認可樹藝師名單。 

 

 

4.9.2  根據理事會批准的標準，就個人納入認可樹藝師名單的申請進行審核並組織和進行必要的

評估程序。 

 

4.9.3  代表學會和認可樹藝師向政府和公衆發表在與樹木栽培有關的事項上的觀點。 

 

4.9.4  審議並向理事會報告與樹木栽培有關的事項。 

 

4.9.5  對認可樹藝師道德和行爲守則或任何其他已建立的名單作籌備，維持及進行年度審核並   

監督其後續實施和有效性。 

 

4.9.6  根據理事會的要求，或在理事會同意的情況下由監管小組發起，去處理和調查潛在違反了

認可樹藝師的道德和行為守則的投訴，並向理事會報告調查結果和建議，包括任何建議的

紀律處分。 

 

4.9.7  對納入認可樹藝師名單中的要求進行年度審核，或按監管小組認爲合適的更頻繁的方式   

進行審核，包括爲不同類別的認可樹藝師設置新名單或重新改編現有樹藝師名單以及認證

的續期過程，並對納入或評估過程的要求的任何必要變更，向理事會提出建議。 

 

4.9.8  針對委員會的工作提交一份年度報告給理事會，報告包括年內的收入和支出財務報告，以

及包括在學會的年度財政預算中, 有待批準的來年財務預測。 

 

4.10 資深會員委員會 

 

4.10.1 資深會員委員會包含一名負責監督資深會員名單的召集人。召集人應為一名資深會員。   

召集人的任期為三年。召集人應由理事會提名。召集人可以不時召集資深會員委員會會議

去處理有關事項。 

其職權範圍為： 
 

4.10.2 邀請適合的候選人成為資深會員。 

 

4.10.3  審核資深會員候選人的提名。 

 

4.10.4 批准或拒絕資深會員候選人的申請。 

 

4.10.5  通過向名譽秘書提交其認為適合成為資深會員候選人的提名向理事會作出推薦。 

 

4.10.6 針對委員會的工作提交一份年度報告給理事會，報告包括年內的收入和支出財務報告，   

以及包括在學會的年度財政預算中有待批準的來年財務預測。 

 

4.11  青年園境師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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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職權範圍為： 

  

4.11.1  爲青年會員提供訓練場，使他們熟悉學會的運作，並鼓勵青年會員參與與園境建築專業   

有關的事務。 

 

4.11.2  爲學會和外部專業學會的青年會員提供交流平臺。 

 

4.11.3  通過開展指導計劃並在教育機構中進行介紹，向就讀園境建築課程的學生推廣這專業。 

 

4.11.4  每年至少發布一次新聞通訊。 

 

4.11.5  組織符合會章宗旨的活動和事項。 

 

4.11.6 組織學生設計比賽並推廣本地園境建築學院之間的知識共享。 

 

4.11.7  召開其自己的週年成員大會選任主席、副主席和秘書以組織活動並開展本章中載列的 

               職權。 

 

4.11.8 針對委員會的工作提交一份年度報告給理事會，報告包括年內的收入和支出財務報告，   

以及包括在學會的年度財政預算中有待批準的來年財務預測。 

 

4.12 持續專業發展委員會 

其職權範圍為： 
 

4.12.1 審查和更新持續專業發展政策。 

 

4.12.2 實施持續專業發展政策並監督會員是否滿足持續專業發展要求。 

 

4.12.3 通告會員由利益相關者所組織的相關持續專業發展活動，以提高環境素質和改善建設環境

的標準。 

 

4.12.4 組織與園境建築有關的持續專業發展活動。 

 

4.12.5 向理事會提供有關委員會工作的年度報告，包括年度收入和支出的財務報告，以及包括在

學會的年度預算中有待批準的來年財務預測。 

 

4.13 報告 

 

4.13.1 所有委員會主席均應向理事會在其定期會議作出報告，亦鼓勵委員會主席之間就共同關心

的事項相互溝通。 

 

4.13.2 每位主席應在任期內提交委員會工作的書面報告，並應在週年會員大會召開前至少           

四個星期將報告提交名譽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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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細則的修正 
 
5.1 修正 

 

5.1.1 如有需要，理事會可在任何會議上以採取適當行動或通過郵寄投票的方式對細則進行       

修訂。提出的修正案必須獲得理事會的贊成票才能生效。 

 

5.1.2 擬以郵寄投票方式表決的修正案，應由名譽秘書以書面形式提交理事會各成員。在郵寄   

選票後的十四個日曆日屆滿時，如果修正案已獲理事會多數同意，則應記錄爲經理事會      

通過。 

 

5.1.3 理事會成員可在理事會任何會議上提出修正案，或以書面形式將其提交名譽秘書，前提是

該提議已由另一位理事會成員以書面形式附議。 

 

 
第六條：學會地址 
 

6.1 地址 

 

 學會的通訊地址爲：  

 香港九龍尖沙咀郵政局郵政信箱 90550 號 
 
 
第七條：職業行為守則 
 
7.1  1990 年 3 月首次發布。 
 
7.2  上次修正在 2016 年 4 月。 

 

 

第八條：園境建築學認可課程 
 

8.1 本地： 

 香港大學園境建築學碩士 

 

8.2 非本地： 

 具有各自國家或地區的專業園境學會/協會認可的園境建築學或同等學歷的學術資格 1。 

 

 

第九條：被承認符合畢業生會員資格的園境建築學課程清單 
 

9.1 大學或高等教育機構提供的園境建築學的任何高等文憑或學位課程（而該等高級文憑或   

學位課程未載列於第 8 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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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互認專業資格清單 
 
10.1 以下國家級學會的正式專業會員： 
 

10.1.1  澳大利亞園境師學會  

    

10.1.2  新西蘭園境師學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各自國家或地區的專業園境學會/協會”指的是代表該國家或地區在園境師國際聯盟（IFLA）的協會會員。 


